株洲市市直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项目
申报流程


一、受理阶段：2020年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共受理15个单位办公用房维修项目的申请。收到申请后，我们开展了资料审核、实地查勘等前置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审核阶段确定分配原则。根据本年度市财政维修专项资金筹集情况，按照计划先行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、先急后缓的基本原则，进行分配。
三、在党组会上进行集体研究。
四、报送市财政进行审核。
五、报市政府批复。
六、经市财政局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磋商，最终确定了动力谷发展研究中心等11个维修改造项目列入2020年度市直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项目计划，计划对市医疗保障局等相关单位2019年已完工的维修项目尾款予以拨付。

